附件2
深圳市2016年初中毕业生综合表现评价
工作日程安排表
	阶段
	时     间
	工作内容
	备     注

	动员部署
	3月28日前
	召开2016年全市初中毕业生综评工作会议及培训
	市教育局负责 

	
	
	各区新增综评学校安装综评软件
	各区教育局负责

	
	
	市局直属新增综评学校安装综评软件
	学校负责

	培训阶段
进程建议
	4月4日前
	各区教育局制定综评工作实施方案，建立机构。
	各区教育局负责

	
	
	各区对学校综评工作负责人、信息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评价操作
进程建议

	4月10日前
	各校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建立工作机构
	学校方案公示一周

	
	
	对教师、学生、家长培训
	各校自行安排

	
	
	评价系统安装完毕
	各区教育局、学校负责

	
	
	核对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初三毕业生数据
	学校负责

	
	4月17日前
	学生数据准备工作：整理平时成绩、收集和确认特长与获奖记录、采集相片
	学校负责

	
	
	初中毕业生学生数据和评价小组教师数据导入系统并核对
	必须准确输入学生学籍号和中考号，由学校负责

	
	
	综评工作指导组到各区、学校检查及指导
	市、区教育局负责

	
	4月17日前
	学生、家长撰写评语,评语录入、导入系统
	评语格式见软件操作指南

	
	4月17日前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测试
审美与艺术表现能力测试
	学校负责

	
	4月17日前
	班主任撰写评语
	学校统一导入

	
	4月17日前
	学生上机互评、教师上机评价
	学校负责

	
	4月24日
	学校完成所有数据
	学校负责

	检查
	4月27-30日
	综评工作指导组到各区、学校检查综评工作及结果
	市、区教育局负责

	审议复议
	4月24日
	审核评价结果，导出教师评语、总等级、维度等级并反馈给学生及家长
	学校负责

	
	4月27—4月30日
	学校受理复议申请（节假日不受理）
	学校负责

	
	5月4日－5月8日
	区教育局受理复议申请（节假日不受理）
	区教育局负责

	完成
	5月11日
	学校导出评价结果上报区教育局，市局直属各有关学校评价结果上报市教育局（电教馆）
	学校确保数据准确无误

	
	5月14日前
	各区教育局导出结果上报市教育局
	区教育局确保数据
准确无误

	
	5月15日
	全市综评数据汇总招考办
	市教育局负责

	总结
	6月19日前
	各校将综评总结材料报教育主管部门
	学校负责

	
	7月3日前
	各区将综评总结材料报市教育局
	区教育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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